附件3

[bookmark: _GoBack]XX2025年东湖高新区生产制造型/研发办公型特色产业园区申报推荐函

企服局/发改局（根据园区分类分别报送）：
按照《东湖高新区特色产业园区认定和管理办法》（武新管发改〔2025〕1号）和《关于开展2025年东湖高新区特色产业园区申报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我单位对各产业园区申报材料进行了初审，拟推荐              等XX个园区纳入东湖高新区特色产业园区创建培育库，              等XX个园区进入特色产业园区认定程序，参与集中评审认定。（园区名单详见附件）。后续我单位将做好上述产业园区的管理和指导工作。
特此函达。

附件：XX推荐特色产业园区汇总表

                （推荐园区服务中心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    (联系人:XX   联系电话:XX   )

附件
XX推荐（生产制造型/研发办公型）特色产业园区汇总表
	序号
	产业园区名称
	投入运营时间（XX年XX月）
	园区运营主体
	已建成建筑面积（万平方米）
	主导产业（最多3个）
	主导产业营收（产值）占园区企业营收（产值）比
	优质企业数量（家）
	是否满足基础条件，纳入创建培育库（是/否）
	是否推荐进入特色条件评审认定程序（是/否）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
